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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具有专门知识的

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

若干规定

法释〔2023〕4 号

（2023 年 4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85 次

会议通过，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）

为依法妥善审理环境资源案件，规范和保障具有专门知识的

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》等法律的规定，结合

环境资源案件特点和审判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环境资源刑事、民事、行政

案件，符合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规定，且案件事实涉及复杂专

门性问题的，由不少于一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

庭审理。

前款规定外的第一审环境资源案件，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

的，可以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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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陪审员，为本规定所称具有专

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：

（一）具有环境资源领域专门知识；

（二）在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企

业、社会组织等单位从业三年以上。

第三条 人民法院参与人民陪审员选任，可以根据环境资源

审判活动需要，结合案件类型、数量等特点，协商司法行政机关

确定一定数量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。

第四条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后，人民法院

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商请本人同意后协商司法行政机关经法定程

序再次选任。

第五条 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的，

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环境资源案件的特点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

审员选任情况，在符合专业需求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

定。

第六条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需要，

协商司法行政机关选任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。

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的基层人民法院，应当协商司法

行政机关选任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。

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的中级人民法院，辖区内基层人

民法院均未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的，应当指定辖区内不少

于一家基层人民法院协商司法行政机关选任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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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审员。

第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，需要具有专门

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的，组成不少于一名具有专门

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的三人合议庭。

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且社会影

响重大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，以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，需要

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的，组成不少于一名

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的七人合议庭。

第八条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、环境

行政公益诉讼案件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以及其他具有重

大社会影响的环境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、气候变化应对、资源开

发利用、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案件，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

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的，组成不少于一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

陪审员参加的七人合议庭。

第九条 实行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的中级人民法

院审理第一审环境资源案件，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

加合议庭审理的，可以从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区域内基层人民

法院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。

第十条 铁路运输法院等没有对应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法

院审理第一审环境资源案件，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

加合议庭审理的，在其所在地级市辖区或案件管辖区域内基层人

民法院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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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符合法律规定的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，或所

在单位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应当自

行回避。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回避。

第十二条 审判长应当依照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条的规定，

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的下列工作，重点进行指引和

提示：

（一）专门性事实的调查；

（二）就是否进行证据保全、行为保全提出意见；

（三）庭前会议、证据交换和勘验；

（四）就是否委托司法鉴定，以及鉴定事项、范围、目的和

期限提出意见；

（五）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的审查；

（六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

的调解、和解协议的审查。

第十三条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

评议时，应当就案件事实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发表明确意见。

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就该专门性问题发表的意见与

合议庭其他成员不一致的，合议庭可以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

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。有关情况应当记入评议笔录。

第十四条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可以参与监督生态

环境修复、验收和修复效果评估。

第十五条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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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审理，本规定没有规定的，适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规定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